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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1) 一間非主要附屬公司破產及

(2) 監事資料變更

本公告乃由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3.51(2)(l)及13.51B(2)條
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
則）作出。

一間非主要附屬公司破產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收到廈門融通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融通信息」）通知，融通信息
收到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因融通信息拖欠到期債務，經人民法院強
制執行後仍未能清償，明顯缺乏清償能力，具備破產原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
產法》等規定，裁定受理申請人對融通信息的破產清算申請。

就上市規則第13.25(2)條而言，融通信息並非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融通信息的收益總值佔本集團經審核綜合收益總值5%以下，於二
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融通信息的資產總值佔本集團綜合資產總值5%以下。

有關融通信息的資料

融通信息為一間於福建省廈門市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於融通信息之持股比例按
工商登記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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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市場、訴訟等因素影響，融通信息於過去一年未有實質經營。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二零二三年年報第33頁。

對本集團的影響

根據二零二三年年報披露，融通信息二零二三年經營產生虧損為人民幣55.52百萬元。主
要原因是：融通信息經營業績不及預期，由於與離職員工存在勞動爭議，計提經濟補償
金人民幣16.40百萬元；同時，該公司正在與客戶協商解除和終止服務協議，預計個別客
戶應收賬款無法收回，對其單項計提壞賬準備人民幣3.45百萬元；此外，綜合考慮本公司
未來的經營狀況，對無形資產及開發支出計提減值準備為人民幣12.46百萬元。有關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年報第19頁。

於融通信息破產後，預期融通信息負債將自本集團的賬冊及記錄中撤銷，並可能導致產
生附屬公司清盤收益。最終實際影響以融通信息清盤審計核定數為準。

此外，鑒於本集團已對收購融通信息形成的商譽全額計提減值，考慮到融通信息清盤
後，其經營虧損的影響也將消除，董事會認為，融通信息破產對本集團的整體財務或經
營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監事資料變更

本公司監事匡明志女士（「匡女士」）同時身為融通信息之監事，而融通信息破產構成上市
規則第13.51(2)(1)條所述事件，因此亦構成彼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2)條披露的資料變
更。

匡女士已經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三日獲融通信息股東會正式通過離任融通信息監事職
務。

由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三日離任融通信息監事前，匡女士並無參與融通信息的管理及運
營（擔任監事職務除外），故董事會認為，融通信息破產不影響匡女士繼續擔任本公司監
事的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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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有關事項需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余東輝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分別為余東輝先生及張益謙先生，而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周衛華先生、嚴軼女士、辛雙百先生、趙淑杰女士及姜巍先生，以及本公司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宮志強先生、張偉雄先生、楊曉輝先生、董進先生及李建強先
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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